
岳池县2023年国有资本预算的说明

 一、编制范围 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 〔2007〕26 号）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范围由本级政府确定”。2023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全县国有企业（含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纳入了编制范围，实现了全覆盖。 

收入预算 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根据县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和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测算编制。根据 2022年国有企业利润预计情况，同时考虑国有产权转让收入等一次性因素，2023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368万元，较上年实际执行数减少94万元，下降6.43%。其中：利润收入1356万元，增加2万元，增长0.15%。利润收入主要为县国资办监管的县属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 

支出预算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发〔2015〕35号）和县委、县政府要求，2023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继续加大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统筹使用外，主要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和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按照“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原则，2023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安排668万元。具体如下：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支出656万元。根据县委、县政府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定部署，以资产规模、收益贡献等为 因素，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及支持国有企业发展。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支出12万元。
 3. 调出资金700万元，占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的51.17%。


